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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 

第一屆青年委員招募簡章 

一、依據臺北市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青諮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要點）辦理。 

二、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青年局（以下簡稱青年局）。 

三、 聘期：2 年（預計自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 

四、 青諮會說明： 

（一） 依據要點第三點規定，青諮會任務如下： 

1. 提供青年建言平臺，倡導青年公共參與。 

2. 建立多元管道培力人才，帶動青年增進知能與社會發

展。 

3. 研析青年關心議題並提出政策及建議。 

4. 強化青年事務發展政策之前瞻性與可行性。 

5. 其他與青年事務有關之重要事宜。 

（二） 青諮會委員為無給職，至少每年召開會議四次及辦理青

年事務相關活動，青年代表應親自參加會議及活動，不得

委任代理人，並積極提出市政規劃建言、提供青年關心議

題作為施政規劃方向參考。出席率得列入下屆遴選作業參

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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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要點第五點規定，本屆青諮會規劃設置以下六個工

作小組： 

1. 全球變遷與永續發展小組：研議氣候變遷、環境友善、

生態保育、永續能源及資源等政策。 

2. AI與科技治理小組：研議人工智能（AI）應用、數位轉

型、科技教育及新科技應用等政策。 

3. 社會平權促進小組：研議行人路權、多元族群賦權、弱

勢族群賦能、性別友善及社會福利等政策。 

4. 產業多樣化與職涯培力小組：研議創新產業扶持、多元

文化產業培育、職涯多元探索及專業能力培訓等政策。 

5. 城市交流與地緣戰略小組：研議北臺灣共同發展、地緣

戰略、城市外交、國際志工及新住民發展等政策。 

6. 青年公共支持小組：研議青年貧窮、心理健康、居住問

題、撫養負擔及助婚成家等政策。 

以上工作小組設置得於青諮會大會時經由委員共同討論，決

議後調整。 

五、 招募辦法： 

（一） 招募名額：正取 35 人至 40 人，備取 10 人。 

（二） 報名資格：於臺北市設籍、居住、就學或就業且年齡為



3 
 

15 歲以上、45 歲以下之青年，報名截止日前（含報名截

止日）須符合前開年齡區段。 

（三）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 

（四）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制（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gVuiTovK8t2XAxGH6），應線上填具報名

資料、上傳檢附文件，並完成個人自傳(1,000 字內)、關注

議題及上傳 2 分鐘以內之自我介紹影片。 

（五） 檢附文件： 

1.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件影本。 

2. 報名資料內填列之身分相關證明文件，包含戶籍證明、

居住證明、在學證明、在職證明、重要經歷、社會服務

及公共參與經驗等相關證明文件。 

3. 個人資料授權暨委員權利義務規範切結書。 

4. 未滿 18 歲之報名者，需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六） 招募方式：採遴選制，擇優錄取。 

六、 遴選說明： 

（一） 遴選評審小組：由本府組成之評審小組辦理遴選事宜。 

（二） 遴選方式：經青年局身分資格審查通過後，由本府遴選

評審小組就資格審查通過者之資料審閱討論後擇優錄取

https://forms.gle/gVuiTovK8t2XAxG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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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時得通知面談。 

（三） 委員錄取名單預計於 11 月統一公告於青年局官方網站及

社群網站。 

（四） 遴選標準： 

1. 依據青諮會之任務，遴選將以青年對各工作小組議題與

公共政策之專業能力、專業經驗、參與公共事務之相關

經歷及針對本市青年政策研析建議之論述能力等面向為

主要評比項目。 

2. 未曾擔任本市青年事務委員會者優先。 

3. 為廣納多元意見，遴選時將參採多元衡平比例代表性；

另依要點第 2 點第 3 項規定，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不低於

全體委員全數三分之一。 

七、參與本次遴選報名所填載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出生日

期、身分證字號、現職、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E-

mail 信箱及學經歷等)，除辦理遴選作業，應同意無償提供臺北

市政府蒐集、處理及利用。另報名者應自行確認前述填寫資料

之正確性。 

八、洽詢資訊：許先生，電話：(02)2351-4078 #1120、E-mail：

cx2320@gov.taipei (請於標題註明參與臺北市政府青年事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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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第一屆青年委員招募)。 

九、青年局保留最終修改、變更、解釋及終止本簡章之權力；其他

未盡事項，依要點相關規定及青年局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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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政府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 

第一屆青年委員招募簡章 
個人資料授權暨委員權利義務規範切結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為確保使用

者個人資料、隱私及權益之保護，應詳閱下列條款。如未於本切結書簽

名欄中簽名或蓋章，視為不同意參與招募。 

 

壹、我已詳盡閱讀本次招募簡章相關條文，並同意報名時填載之個人資料

(包含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現職、通訊地址、聯絡電

話、手機號碼、E-mail信箱及學經歷等)，無償提供臺北市政府蒐集、

處理及利用，以辦理委員招募作業。 

貳、我同意獲聘為臺北市政府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應積極參與臺北市政府青
年事務諮詢委員會舉辦之相關會議或活動、提供策進建議、並負有蒐集
及傳遞青年意見之任務。 

參、我同意獲聘為臺北市政府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應遵守並執行會議規範及
會議相關決議事項。 

肆、我同意於聘期內倘若有損害臺北市政府聲譽之情事，得由臺北市政府予
以解聘及作為續聘之參酌；一年內無正當理由或未完成請假程序而缺席
超過二次，得由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報請大會解聘。 

伍、我同意本會為任務編組，委員為無給職。惟參與本會委員會議、工作小
組會議及相關活動，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 

 
 
 

此致 
臺北市政府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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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政府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 
第一屆青年委員招募簡章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書 
(未滿 18歲者需檢附簽署後之同意書) 

 

 

 

本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未成年子女________________參加臺

北市政府第一屆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遴選作業擔任青年委員，並同

意未成年人所填載之資料及所檢附之文件無償提供給臺北市政府進行蒐

集、處理及利用，以辦理第一屆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相關事宜，特立本

同意書為憑。 
 
 
 

此致 
臺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 
 

雙方關係：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